
 總統推動「政府效率部」成本效益計劃正式實施  

根據美國憲法與法律賦予我作為總統的權力，特此命令如下：

第一條 目的

本命令啟動聯邦支出轉型，涵蓋合約、補助金及貸款，以確保政府支出透明，並確保
政府僱員對美國公眾負責。

第二條 定義

本命令中使用的術語定義如下：
(a) 「管理員」 指美國政府效率部（DOGE）服務的管理員，依據2025年1月20日發
布的行政命令14158（《建立與實施總統的「政府效率部」》）所定義。
(b) 「機構」 指美國法典第44編第3502條所定義的機構，但不包括總統行政辦公室及
其任何組成部門。
(c) 「機構首長」 指機構內最高層級官員，如部長、管理員、主席或主任。機構首長
可指派機構內部人員執行本命令規定的職責。
(d) 「涵蓋的合約與補助金」 指透過聯邦合約、補助金、貸款及相關工具進行的自由
裁量支出，但不包括直接援助個人、與移民執法、法律執法、軍事、公共安全及情報
機構相關的支出，或其他關鍵、急迫或緊急支出，該等支出的界定由相關機構首長決
定。相關機構需向其DOGE團隊負責人通報。
(e) 「DOGE團隊負責人」 指各機構內DOGE團隊的領導者，依據行政命令14158所定
義。

第三條 削減成本以節省納稅人資金

(a) 建立支出監管系統
各機構首長應在機構內部建立一個集中化的技術系統，並可在所需時由機構的DOGE

團隊負責人協助，該系統須無縫記錄機構依據涵蓋的合約與補助金發出的每筆付款，
以及批准付款的機構僱員提交的簡要書面說明。該系統應包含一項機制，允許機構首
長暫停並迅速審查任何未提交簡要書面說明的付款。
(i) 一旦本款(a)所述系統建立，機構首長應與機構的DOGE團隊負責人協商，發布指導



方針，要求相關機構僱員在批准涵蓋的合約與補助金付款前，及時提交簡要書面說
明，並可視機構首長的判斷，允許例外情形。
(ii) 在法律允許範圍內，並在機構首長認為可行的最大程度內，本款(a)(i)所述的付款
說明應對外公開。

(b) 審查涵蓋的合約與補助金
各機構首長應與機構的DOGE團隊負責人合作，審查所有現有的涵蓋合約與補助金，
並在適當且符合法律規範的情況下，終止或修改（包括重新談判）此類合約與補助
金，以減少聯邦總支出或重新分配資金以促進效率，並推進本屆政府的政策。該程序
應立即開始，並優先審查涉及教育機構及外國實體的涵蓋合約與補助金，以防止浪
費、詐欺及濫用。所有機構首長應在本命令發布後30天內完成此項審查。

(c) 合約與補助金流程審查
各機構首長應與機構的DOGE團隊負責人合作，對各機構的合約政策、程序及人員進
行全面審查。該程序應於本命令發布後30天內完成，並在審查期間不得發布或批准新
的合約官員許可證，除非機構首長認為該批准是必要的。

(d) 涵蓋的合約與補助金批准
(i) 在本條(c)款所述審查完成後，且在簽訂新合約之前，各機構首長應與機構的DOGE

團隊負責人協商，發布關於簽署新合約或修改現有合約的指導方針，以促進政府效率
並落實本屆政府的政策。機構首長可在此指導方針發布前，根據個案情況批准新合
約。
(ii) 各機構的DOGE團隊負責人應向管理員提交每月合約活動資訊報告。一旦本條(a)

款所述的合約與補助金付款說明機制建立，此報告應包含所有已提交的付款說明，並
在符合法律規範的範圍內提供相關資訊。

(e) 非必要差旅正當性說明
各機構首長應在機構內建立一個技術系統，在機構的DOGE團隊負責人協助下，集中
記錄聯邦資金資助的會議及其他非必要差旅的批准情況。一旦機構系統建立，機構首
長應禁止機構僱員參與由聯邦資金資助的會議或其他非必要差旅，除非批准差旅的官
員已在該系統內提交簡要的書面正當性說明。各機構的DOGE團隊負責人應在符合法
律規範的範圍內，向管理員提交每月資訊報告，列出機構內所有非必要差旅的正當性
說明。此類說明應對外公開，除非法律禁止或機構首長批准豁免該要求。

(f) 信用卡凍結
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自本命令發布之日起30天內，所有機構僱員持有的信用卡
應視為凍結，惟以下情況除外：涉及災害救援、自然災害應對福利或運作，或其他機



構首長認定的關鍵服務之員工及其相關支出。此外，機構首長可在與機構的DOGE團
隊負責人協商後，決定額外的個別或類別豁免情形。

(g) 不動產處置
各機構應採取以下行動：
(i) 不動產報告：自本命令發布之日起7天內，各機構首長應向總務管理局（GSA）管
理員或其指定代表確認，機構首長已向聯邦不動產概況管理系統（Federal Real 

Property Profile Management System）提交更新，以確保該系統完整、準確地反
映機構管理的不動產清單。
(ii) 不動產租賃：自本命令發布之日起30天內，各機構首長應迅速確認其現有政府擁
有不動產租賃合約中的所有終止權，並在與機構的DOGE團隊負責人及總務管理局管
理員或其指定代表協商後，決定是否行使該等權利。
(iii) 不動產處置：自本命令發布之日起60天內，總務管理局管理員應向管理和預算辦
公室（OMB）主任提交一份政府擁有的不動產處置計劃，該等不動產已被機構認定為
不再需要。

第四條 一般豁免
本命令不適用於：
(a) 執法人員，依據《美國法典》第5編第5541(3)條及《聯邦法規》第5編第550.103

條所定義，或與聯邦刑事法或移民法執法直接相關的涵蓋合約與補助金；
(b)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及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隸屬國土安全
部；
(c) 制服服役人員，依據《聯邦法規》第20編第404.1330條所定義；
(d) 任何其他涵蓋的補助金、合約、機構組成部門或不動產，經相關機構首長書面豁免
全部或部分本命令，並與機構的DOGE團隊負責人及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主任
協商後決定；
(e) 機密資訊或機密資訊系統。

第五條 一般條款
(a) 本命令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解釋為削弱或以其他方式影響：
(i) 法律賦予行政部門或機構（或其首長）的權力；或
(ii) 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主任在預算、行政或立法提案方面的職能。

(b) 本命令的執行應符合適用法律，並以可用的撥款為前提。

(c) 本命令無意、亦不會創造任何權利或利益（無論是實質性或程序性），可由任何個
人或實體對美國政府、其各部門、機構或實體、其官員、僱員或代理人，或任何其他



人，在法律或衡平法上強制執行。

白宮
2025年2月26日


